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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企業財務報告編製重要規範 

推動IFRSs版本升級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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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IFRSs版本升級工作進展 

配合升級之工作進展- 

為推動我國全面升級採用2013年版IFRSs，證交所邀集金
管會、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櫃買中心、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及專家學者等組成「我國全面升級採用2013年版IFRSs
工作小組」，以進行推動工作。 

截至103年6月底，工作小組完成「2013年版與2010年版
IFRSs之重大差異」（如實質控制力之判斷）計42項、版
本升級之問題研議（如員工福利計畫資產公允價值之揭露
疑義）計13題、特定議題實務指引（如主理人/代理人之
判斷）計4題，及上市(櫃)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揭露範例計2則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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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IFRSs版本升級工作進展(續) 

配合升級之工作進展(續)-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全案
共計修正22條，已於103.8.13發布。 

配合IFRSs版本升級，修正相關規定及援引之公報。 

配合IFRSs實施情形，檢討現行編製準則之規定。 

修正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全案
共計修正4條，已於103.8.13發布。 

 



5 

推動IFRSs版本升級工作進展(續) 

跨部會協商(續)- 

經濟部 

配合我國採用IFRSs，已於103.6.18修正發布商業會

計法 (105.1.1施行，可提前於103年適用)。 

經濟部刻擬具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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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內容摘要 

企業財務報告編製
重要規範 

1.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 

2. 修正「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
報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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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1) 

修正條文 條文重點 修正重點 

第2條 會計制度之釐定 檢討現行規定 

第4條  追溯適用會計政策及重分類之規定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6條 會計變動之程序 檢討現行規定 

第7條 合併、個體、個別、期中財報之編製規定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調整援引號次 

第8條 子公司、關聯企業、聯合協議之定義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調整援引號次 

第9條 資產負

債表 

資產 檢討現行規定、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

條文內容及援引之公報號次 

負債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10條 

權益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11條 

第12條 綜合損益表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13條 權益變動表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15條 附註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全案共計修正22條(含新增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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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2) 

修正條文 條文重點 修正重點 

第17條 重大交易、轉投資、大陸投資資訊 檢討現行規定、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18條 關係人之判斷 檢討現行規定 

第19條 財務報表名稱及格式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附表 

第20條 期中財務報告 檢討現行規定、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21條 個體財報編製規定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修正條文內容 

第23條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檢討現行規定 

第24條 關係企業應依關係企業三書表規定

編製合併財報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調整援引號次 

第26條 首次採用-選擇認定成本之豁免 配合本次修正調整援引條文 

第28條 聯合協議 配合新修訂IFRSs公報增訂相關規定 (新增第七章) 

第30條 過渡規定 配合法制作業調整 

第31條 施行日期 配合本次修正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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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3) 

配合IFRSs版本升級，相關修正重點說明: 

負債項目：明定「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負債」，其公允價值變動金額屬信用風險所

產生者，除避免會計配比不當之情形或屬放款承諾

及財務保證合約須認列於損益外，應認列於其他綜

合損益。 

權益項目：明定企業得選擇將「確定福利計畫之再

衡量數」轉入保留盈餘或其他權益，並應揭露其會

計政策；另修正非控制權益衡量及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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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4) 

配合IFRSs版本升級，相關修正重點說明(續):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明定「其他綜合損益」各組成部

分應按後續期間是否重分類至損益分二組表達。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包括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現金
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及損失等。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包括重估增值、確定福利計畫之再
衡量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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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5) 

配合IFRSs版本升級，相關修正重點說明(續): 

聯合協議：增訂聯合協議之相關規定，將聯合協議區

分為「聯合營運」或「合資」，分別適用不同之會計

處理。 

聯合協議屬聯合營運者，應按合約協議認列聯合營運之資產、
負債、收入及費用。 

聯合協議屬合資者，應採用權益法處理合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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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財務報告編製重要規範 
-103.8.13修正(6) 

配合IFRSs實施情形，檢討現行編製準則規定: 

揭露事項：考量國內產業特性及報表使用者之實務需要，

新增有關員工人數、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與負債匯率

風險暴險之揭露規定。 

本期發生之員工福利、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應附
註說明員工人數資訊，且計算基礎應與員工福利費用一致。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與負債，包括貨幣性及非貨幣性項目之外
幣暴險金額、幣別、匯率及貨幣性項目之兌換損益等，以及外幣
貨幣性項目有關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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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03.8.13修正(7) 

配合IFRSs實施情形，檢討現行編製準則規定(續): 

會計制度：配合採用IFRSs後，係以合併財務報告為主及

發行人與其各子公司會計政策之一致性，增訂會計制度

應配合合併財務報告編製之需求訂定，並明定發行人應

督導各子公司配合辦理。 

配合IFRSs版本升級修正之相關條文預計自104會計年
度施行，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103.8.13修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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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性不動產估價報告有經其
他會計師複核者，增訂應取得
複核意見之查核規範 

配合103.4.24 

財報編製準則修正 

• 配合IFRSs版本升級，增
訂相關查核程序 

配合103.8.13 

財報編製準則修正 

• 將現行「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應公告及向本會申報事項一
覽表」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
外國公司之會計師查核(核閱)報告
規定法規化 

強化外國公司財務
報告品質 

 
發布日
103.8.13
施行 

 
發布日
103.8.13
施行 

 
查核104
年度財報
起施行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103.8.13修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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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 

版本升級 

增訂應收票據或應收
帳款業經貼現或轉讓
者是否符合除列條件

(修正第20條第3款) 

合資權益之會計處
理應採權益法   

(修正第20條第8款)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如因企業
本身信用風險惡化
導致金融負債之公
允價值變動，原則
不得認列於損益  

(修正第20條第13款)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103.8.13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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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查核意見不得區分責任 

• 重要子公司應由我國會計師查核，
或與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查
核 

• 我國會計師負責規劃、指導及監
督查核工作 

明訂會計師
查核責任 

(新增第20
之1條) 

• 包括加強瞭解經營環境 

• 強化函證程序 

• 營業收入、毛利率及獲利之表現
暨變化趨勢與同業比較是否合理 

• 重大資產交易之合理性 

• 稅率結構是否符合當地法令規定 

• 其他重大影響財務報表允當性事
項等查核規範 

增加重要子
公司之查核
程序(新增第

20之2條) 

強
化
外
國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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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